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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对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

询函（需行政许可）【2018】第 3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所作为江

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就问询函中要求会计师核查和发表

的意见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回复如下： 

一、问询函第 1 条：“你公司自 2018 年 6月 5日起停牌，至今累计停牌超过 3

个月，请说明以下事项：（1）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在停牌筹划重组事项

期间的具体进展情况，包括筹划过程、谈判进程以及中介机构工作的阶段性进展；

说明是否存在导致重组事项进度缓慢、构成方案实质性障碍的因素；请相关中介

机构分别出具书面说明，详细说明停牌期间各自的工作开展情况，并请提供中介

机构协调会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明材料。” 

回复： 

审计机构在停牌期间的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向标的公司发送了财务尽职调查资料清单，要求标的公司提供与财务相关

的资料； 

2、进驻标的公司开始进行财务尽职调查工作，主要工作包括：（1）对标的公

司财务核算基础及内部控制进行了解；（2）获取及检查标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3）

对标的公司销售、采购、研发、财务部门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其业务及相应的

财务核算方式；（4）检查重要的销售及采购合同等；  

3、根据尽职调查发现的问题，与交易双方及中介机构进行沟通，提出解决方案； 

4、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开始对标的公司执行审计工作。执行

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1）进一步了解标的公司各业务流程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定

相应的总体审计策略及具体审计计划；（2）函证程序，涉及收入、成本、银行存款

及各往来款项；（3）分析性程序，包括毛利率、费用等分析；（4）细节测试，包括

对合同、发票、发货单、验收单、收付款等单据进行检查；（5）对报告期内主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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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及供应商进行走访；（6）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往来余额及交易额进行

函证；（7）对发出商品进行实地查看或函证；（8）对标的公司现金、存货、固定资

产进行监盘；（9）对关联方及其交易进行核查；（10）获取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所有

银行流水、实际控制人及关键管理人员的个人账户流水进行核查等； 

5、针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工作，审计机构进行了内部独立质量控制复核。 

 

二、问询函第 10条：“根据《预案》，鑫成泰 2018 年 3月 31日的预收款项为

6,104.12 万元，占鑫成泰负债的比例达到 47.70%。请补充披露以下事项：（1）请

以举例的方式，详细披露鑫成泰的收入确认模式；（2）请结合鑫成泰的业务开展

情况，说明预收账款占负债比例较高的合理性；（3）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专业

意见。” 

回复： 

（一）请以举例的方式，详细披露鑫成泰的收入确认模式。 

1、成套设备销售 

1）具体收入确认方式 

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买方，安装调试完成并获取买方确认的验收证

明后确认收入。 

2）举例说明 

合同名称：某动力电池制浆系统项目 

合同金额：1,900 万元（含税） 

合同主要条款：约定由鑫成泰负责安装调试，付款比例为预收款 30%，发货

款 40%，验收款 20%，质保金 10% 

合同实际执行情况：签订合同时收取预付款 570 万元，发货至客户现场时收取

发货款 760 万元，安装调试完成并取得客户确认的终验报告时鑫成泰确认该项目收

入 1,623.93 万元（不含税），同时收取验收款 380 万元。 

2、配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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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成泰有一定配件销售收入，占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小。 

1）具体收入确认方式 

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买方，获取买方的签收证明后确认收入。 

2）举例说明 

合同名称：某配件采购项目 

合同金额：20.92 万元（含税） 

合同实际执行情况：鑫成泰于完成交货并取得客户签收的送货单时，确认该配

件收入 17.88 万元（不含税）。 

（二）请结合鑫成泰的业务开展情况，说明预收账款占负债比例较高的合理

性。 

鑫成泰预收款项余额较大，与标的公司的产品及销售特点有关。由于鑫成泰产

品主要为锂电生产设备、产品单位价值较高，且由于属于定制化产品，标的公司在

交付设备前需根据客户的要求开展前期研发的投入，进行个性化的开发，导致前期

投入较大，故标的公司主要采用“预收款-发货款-验收款-质保金”的销售结算模式，

一般在签订销售合同后收取合同金额的 15%-40%的“预收款”，在发货前收取合同

金额的 20%-50%的“发货款”，而标的公司一般在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通过后再确

认收入，收入确认时间通常在收取前述款项之后，所以会保留一定的预收账款。鑫

成泰的上述结算模式及主要产品的特点使报告期期末预收账款余额保持在较高水

平。同时，上市公司收购与标的公司同行业的相关案例中，标的公司均存在预收账

款占比较高的情形。 

近几年上市公司收购的同行业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预收账款占总负债比例如

下：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预收账款占

负债总额比例（%） 

科恒股份 浩能科技 2015.12.31 62.37 

赢合科技 雅康精密 2016.3.31 34.63 

先导智能 泰坦新动力 2016.10.31 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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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54.20 

爱康科技 鑫成泰 2018.3.31 47.70 

由上表可看出，鑫成泰预收账款占总负债比例与同行业相比处于正常水平，预

收账款占负债比例较高符合整体行业的特征。 

（三）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经核查，审计机构认为鑫成泰不同类型收入的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根据鑫成泰的产品及销售特点，2018 年 3 月 31 日预收账款占负债比例较

高是合理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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